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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“3·20” 
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3月 20日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制管车间发

生一起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高明区政府成立了由高明区应急

局、高明公安分局、高明区纪委监委、高明区人资社保局、高明

区总工会、荷城街道办等有关领导和人员组成的“3·20”事故

调查组。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

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，分析研究，查明了事故发生

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，并提出对事故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(一）事故发生单位 

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持有《营业执照》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440608758346515U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

资）；住所：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工业区内；法定代表人：

陈伟彬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；成立日期：2004 年 1

月 6 日。经营范围是制造、加工、销售：不锈钢制品、不锈钢型

材、不锈钢板材、金属制品。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

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；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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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二）事发设备及现场勘验情况 

事发设备是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制管车间 21 号生产

线上料机（架），主要部件有底座、主轴、支架等部件，无动力

装置，该设备使用已超过 10 年。上料架底座高 70厘米，下宽上

窄；上部是装载钢带部件，上部部件与底座通过轴承、主轴连接，

主轴直径 6厘米，竖向安装，中间安装平面轴承，通过轴承使设

备上部可转动；上部设备总长约 145 厘米，两侧可装载钢卷；事

发时上料架北侧一端装载有钢卷（标称重量 1392.2KG），南侧

一端未装载钢卷。上料架未设置安全操作规程，未标明可装载钢

卷重量，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。 
                

 

 图 1 事故现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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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

2019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5 时许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

司员工曾超宁在制管车间 21 号制管生产线将钢带装上上料架，

拧紧上料架螺杆时，上料架主轴突然断裂、倒塌，扳手击中曾超

宁胸部，造成曾超宁晕倒地上。现场人员发现后，马上组织救援，

拨打“120”，将曾超宁送到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抢救，经抢

救无效死亡。 

事故发生后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工人马上组织救

援，并报 120。高明区应急局、高明公安分局以及荷城街道办等

部门有关领导和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、现场处置工作，设

置警戒带划设警戒区，保护事故现场，按规定报告事故信息，迅

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、检查，开展收集证据等事故调查工作。 

三、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 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

事故造成 1人死亡，死者曾超宁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码****，

广西桂平人，是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员工。 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

等标准和规定统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05 万元。 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 

１.直接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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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上料架使用超过 10 年，长期使

用金属材料疲劳，操作时单边装载钢卷，装载的钢卷超过主轴承

重能力，造成主轴断裂，上料架、钢卷倒塌，工具击中员工曾超

宁，导致事故发生。 

２.间接原因 

（1）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。

一是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，该公司提交的《安全生产责任制》

文件与公司实际岗位不相符，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机制，

未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。二是未按规定对从业

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没有上岗前安全培训记录。三是

未按要求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该公司虽然制定了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但未执行该制度，未按制度要求开展公司综合性安

全检查、周检查、日检查等，未及时消除制管车间上料架事故隐

患，上料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未标明上料架限重，未制定上

料架安全操作规程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

九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
1
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九条 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

责任人员、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安全

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 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

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

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
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设备上，设置

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 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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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 

（2）陈伟彬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

责人，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机制，

未按要求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

（一）项、第（五）项
2
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根据调查认定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“3·20”生产

安全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 

1.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高明区应急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 

2.陈伟彬，佛山市业恒不锈钢有限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，

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高明

区应急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

处罚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为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 
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
负有下列职责：（一）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；……（五）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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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落实事故“四不放过”

原则，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： 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。荷城街道办、

各企业要深刻吸取“3.20”事故教训，荷城街道办要按要求组织

辖区企业开展事故现场警示会议，各镇（街道）要将事故情况向

辖区企业通报，特别是传达到有类似设备的企业，切实强化全体

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。 

（二）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佛山市业恒不锈钢

有限公司要建立与企业实际相符合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建立安

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，组织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，确保责任落实

到位。 

（三）企业要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。佛山市业恒不锈

钢有限公司要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执

行，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设备设施、安全管理体系

中的隐患，明确责任人员落实整改，并要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情况。 

（四）荷城街道要按照区安委办关于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要求，组织对事故企业开展安全检查，督促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落实到位。 

 


